附件2
2012年国家公派出国项目网上报名申报材料要求

国家留学基金委将使用网上报名系统“国家公派留学管理学系平台”（http://apply.csc.edu.cn）进行公派出国留学项目的选拔工作（详见国家留学基金网http://www.csc.edu.cn），网上报名系统填写要求如下。
一、在网上填报时，应根据“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出国留学申请表（非学生类）”中的相关栏目如实填写，经认真核对、确认无误后提交。

二、“职称证书”统一由人事处出具，待报送正式申请材料时到人事处师资培养科领取并核实。

三、申请材料有其他特殊要求的具体项目，请参阅校园网2011年10月18日校内通知《关于开展2012年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人员选拔工作的通知》（校人字〔2011〕208号）中各项目的具体要求执行。

四、“申请项目名称”从“申报项目列表”选定后，“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国际区域问题及外语高层次人才项目”推荐人选的“受理机构名称”从“受理机构列表”中选择“吉林大学”。其他项目根据项目要求推荐人选选择“国家留学基金受理机构”或“吉林省教育厅国际处”。

五、“现工作单位”栏填写“吉林大学”，“所在部门”栏填写“XXX学院/中心/实验室”，“工作单位地址”栏填写“长春市XX大街XX号吉林大学XXX学院/中心/实验室”，以能够邮寄到为准。

六、《单位推荐意见表》要求由其所在单位主要负责人填写，单位公章及单位负责人签名处一律不填写，材料提交到人事处后由人事处师资培养科统一办理并将“单位推荐意见”电子版发至指定邮箱。单位名称：吉林大学 ，本单位留学主管部门：人事处，联系人：李立群  曲裕吉  舒畅，电话、传真：0431-85167447，邮箱：quyuji@jlu.edu.cn，联系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前进大街2699号 吉林大学人事处师资培养科，邮政编码：130012。
    七、“研修计划”将切实可行地填写，不超过1500字，如有不能详尽说明的可在“申请表”最后的“其他”栏目中加以进一步的陈述，但不能超过1000字。
（四）第二代身份证的正反两面应复印在一张A4纸单面中。
八、拟推荐“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的教师应根据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要求【详见国家留学网http://www.csc.edu.cn/Chuguo/fb146e185b9b45018903c7a4a7e00f2d.shtml，2012年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申请材料说明（访问学者/博士后研究）】中的要求，需同时提交国外邀请函和外语水平合格证明。为支持和鼓励大家申报，本次初审时，学校对正在联系国外邀请函以及外语正在参加考试或培训的教师暂视为合格。

1.希望缺少相应材料的各位申报人员利用寒假期间积极准备，在3月13日（星期二）还没取得相关材料的，按照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的规定学校将取消其申报资格。

2.《依托科研项目或课题研究选派情况统计表》由学校统一填写。

3.“科研成果清单”（详见附件，限3页），请申请人本人自行到科技处、社科处等相关处室审核、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

九、申报其他项目人员在提交正式申请材料时，必须按所申报项目要求备齐附件材料，否则也将取消其申报资格。
十、鉴于我校在如“国际区域问题研究及外语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中法‘蔡元培’交流合作项目”、“中法欧洲法培训项目”等部分国家公派出国留学项目的空缺或过于人少，请上述确定的人选及本次未申报的教师本着自愿的原则，在符合专项项目推荐的前提下于2012年3月5日（星期一）——8日（星期四）提出申请，经学校同意后可调整到或你推荐到更符合的项目中。
